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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6_B6_88_E

5_8D_8F_E2_80_9C_E6_c122_480924.htm 7月15日下午，由北

京都贝尔科贸有限公司、北京翰翔新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泽

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代表其“联营”的超群、柏安、沐

泽三家电脑生产企业，诉中国消费者协会“名誉权纠纷”案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 去年4月至7月

间，中消协组织开展了一次国产台式电脑商品比较试验。中

消协委托国家电子计算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从北京、南

京等地市场上购买的20种品牌电脑样本进行检测，结果表明

，有9个品牌样本辐射骚扰超过了国家标准规定的限值，其中

有超群、柏安、沐泽三种品牌。试验结果一公布，厂商就接

到“退货”、“退单”，有的厂商甚至称“企业已濒于倒闭

的边缘”。去年9月，经营三家电脑品牌的“联营”公司向北

京市一中院提起一纸诉讼，认为消协没有资格进行比较试验

，并状告中消协侵害其名誉权，要求赔偿损失300万元。 （以

上引自中法网特约论坛） 看了上面这则案例，我不禁为消协

的“比较试验”拍手叫好！消协的“比较试验”是体现消费

者知情权的正当行为，是消协代表消费者履行社会监督职能

的正当行为，并未侵犯厂商的名誉权，相反，无意间却为那

些符合质量标准的电脑生产商打了个活广告。 《消法》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真情权，即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

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而消费者协会是依

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社会团体。消协在履行对商品和服务的社会监督职能时，



将获得的信息向消费者公布，是实现消费者知悉真情权，从

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利的有效的方式。 大家都知道，消费者

相对于生产厂家，对产品质量、性能及是否有隐避瑕疵方面

，消费者是门外汉，是弱者。消费者协会作为消费者群体的

代表，无异使消费者保护自己正当消费权有了群体力量的支

持。电脑是否有超标辐射，是很专业化的技术知识，对于消

费者来讲，电脑辐射超标，则是一种隐避瑕疵，普通消费者

很难通过生活经验和五官感觉感知到。但这种辐射危害虽无

形却危害持久、隐避、对消费者人身伤害严重。普通消费者

不可能仅仅为了一件产品，委托鉴定。因此，由一个集体来

承担检验监督的鉴定行为，并为此支付费用，从而为消费者

提供购买商品的指南，无异是一个高效、节约、科学的方式

。为消费者所拥戴。 消协通过委托有资质的鉴定部门鉴定，

行使对商品质量的社会监督，是消协和消费者的权利，亦是

消费者知悉真情权的延伸。消协对检测到的不合格产品予以

公示，是其履行监督职责和权利的正当行为。厂商制造出不

合格产品被公示造成的损害后果，是生产商自己生产不合格

产品的行为所致，而非消协所侵害。 该案中三家厂商以名誉

权受到侵害为由起诉消协，于法无据。因为：⑴产品质量本

应公之于众，不属于应当保密的范畴；⑵消协公示的是特定

产品质量的客观真实情况，而非捏造陷害；⑶消协抽样检测

的产品是已经投放市场销售的商品，应当达到质量指标；⑷

消协的监督是社会监督，代表消费者，而非履行行政职能，

不存在复议；⑸中消协仅公布了对样品的检验试验结果，并

未扩大宣传。因此在本案中，三家电脑商状告消协侵犯名誉

权，即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支持，实属无理取闹，不但不



能得到赔偿，相反会使其产品存在不合格的事实，更广泛被

公众知悉。其受到的损害是自己行为所致，只有由其通过改

进产品性能，增强产品质量指标，提高产品投放市场前的严

格的监控体制，以诚信的品德及对消费者的无限仁爱之心，

来挽回损失，恢复名誉，才是明智之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